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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网购的宠物猫死
亡，消费者起诉索要3倍赔偿

2024年9月，潘某在某网购平台向
名称为“某宠小店”的店铺发送消息询问
宠物猫的价格。店铺客服回复要求潘某
加店铺员工微信后再发猫咪视频供其挑
选。潘某添加该店铺员工微信，并在微
信上协商购买宠物。

双方约定：潘某以1500元购买一只
雌性宠物猫，店铺员工承诺“宠物猫包纯
包健康，已做好猫咪疫苗和驱虫，按照店
铺饲养方法饲养包养活，质保3个月，发
货前拍摄一镜到底的检测视频”。

根据店铺员工的要求，潘某向对方
指定的收款账号支付购猫款1500元，向
海口龙华某宠物店转账380元用于购买
猫粮、转账668元用于支付宠物托运费
用。

2024年 10月 17日，潘某收到宠物
猫后即向店铺员工反映宠物猫有感冒、
打喷嚏的情况，后续又反映宠物猫出现
流眼泪、食欲差等情况。2024年 10月
22日，潘某将宠物猫送至宠物医院治疗，
诊断为猫疱疹病毒感染、上呼吸道感染；
猫疱疹及猫支原体检测结果均为阳性。
潘某为此支出宠物医疗费合计747元。

2024 年 10 月 24 日、2024 年 10 月
26日，潘某分别通过微信要求店铺员工
退猫。店铺员工不同意回收宠物猫，仅
同意半价补一只宠物猫。2024年10月
29日，潘某通过微信向店铺员工反映宠
物猫死亡，并与店铺员工协商退款等问
题，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潘某查询到，“某宠小店”在某网购
平台认证的营业执照为海口琼山某宠
物店，系个体工商户，已办理注销登记，
经营者为刘某。海口龙华某宠物店亦
系个体工商户，已办理注销登记，经营
者为康某。

潘某遂将刘某、康某诉至海口市琼
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购猫款 1500

元，赔偿猫粮费用、托运费、治疗费等费
用1795元，且主张刘某、康某构成欺诈
并支付购猫款的 3 倍惩罚性赔偿金
4500元。

法院：实际销售者与店
铺经营者共同承担违约责任

琼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潘某向海口
琼山某宠物店购买宠物猫，因海口琼山
某宠物店已经注销，故相应权利义务应
当由经营者刘某承担。康某在交易中并
未以个人名义或海口龙华某宠物店名义
出售宠物猫，康某、海口龙华某宠物店的
收款行为系刘某经营店铺的店铺员工指
定收款账户所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康某系交易的相对人，潘某主张康某承
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潘某于2024年10月17日收到宠物猫后
即通过微信告知宠物猫出现的问题，并
于2024年 10月 22日送至医院检查治
疗，宠物猫治疗无效死亡。结合病毒潜
伏期的特性及幼猫发病至检测出猫瘟的
时间等情况，且刘某未提供有效的检疫
证明证明宠物猫在交付时处于健康状
态，故认定刘某存在欺诈行为，判令刘某
退还购猫款1500元，赔偿猫粮费用、托
运费、治疗费等费用1795元，并支付3倍
赔偿款4500元。

刘某、康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海
口中院。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潘某是先在
海口琼山某宠物店经营的某网购平台店
铺“某宠小店”看到了销售宠物猫的信
息，再根据某网购平台店铺客服的回复
添加了店铺员工微信，后通过与店铺员
工微信联系进行选猫、下单、付款及售后
等。潘某根据店铺员工微信中的要求，
向康某及海口龙华某宠物店转账支付了
购猫款、猫粮款及宠物托运费用。康某
自认其与刘某系合伙关系，潘某联系购
买案涉宠物猫事宜的微信系康某和刘某
的员工的微信，案涉购猫款、运费及猫粮

款均由康某收取，案涉宠物猫系康某出
售的。结合康某的自认，应认定康某为
实际出卖人，应承担商品销售者的责
任。同时，海口琼山某宠物店在某网购
平台内出售商品的过程中，其店铺客服
引导潘某通过某网购平台提供的支付方
式以外的方式进行交易及支付，并不影
响其承担商品销售者的责任。因海口琼
山某宠物店已经注销，相应的权利义务
应由经营者刘某承担，故刘某应与康某
共同承担商品销售者的责任。

海口中院认为，案涉宠物猫在交付
后5天即被查出疱疹病毒及支原体阳性，
并于交付后12天死亡，结合猫疱疹病毒
及猫支原体感染的潜伏期及案涉宠物猫
收到当日已出现感冒、打喷嚏的症状，案
涉宠物猫在出售时即携带病毒具有高度
盖然性。同时，该案中刘某、康某未举证
证明其出售的宠物猫有相关检疫证明，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刘
某、康某向潘某交付的宠物猫不符合质
量要求，刘某、康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鉴于案涉宠物猫已经死亡，潘某主
张刘某、康某退还购猫款1500元及赔偿
猫粮费用、托运费、治疗费等费用1795
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是否构成欺诈，海口中院认为，
潘某诉请刘某、康某承担消费欺诈的惩
罚性赔偿责任，应对欺诈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包括证明出卖人具有欺诈的故意、
出卖人告知买受人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
实情况、买受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意
思表示等。案涉交易的标的物是宠物
猫，考虑到猫疱疹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具
有潜伏期，从感染病毒到发病需要一定

的过程，该案证据不足以认定刘某、康某
在交付案涉宠物猫托运前已明知宠物猫
存在感冒、打喷嚏等发病状况。潘某在
该案中主张刘某、康某构成欺诈，证据不
足，故潘某主张按照宠物猫售价1500元
的3倍即4500元进行赔偿，海口中院未
予支持。

最终，海口中院判决刘某、康某退
还购猫款1500元，赔偿猫粮费用、托运
费、治疗费等费用1795元，驳回潘某其
他诉求。

法官：宠物出售时有问
题，商家应承担违约责任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该案系网购平
台场外交易引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刘某在网购平台发布宠物猫售卖信
息进行引流，引导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
私下交易，规避平台监管，导致运营主体
与收款主体分离，造成消费者维权困
难。该案结合实际出卖人的自认，认定
实际出卖人与网购平台店铺经营者共同
承担销售者责任，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法官表示，宠物交易有别于一般的
商品买卖交易，出售健康宠物系商家的
根本合同义务且商家应提供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若认定宠物出售时有问题，商家
应承担违约责任，退还购买款并赔偿消
费者合理损失。至于是否构成欺诈，需
要满足商家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商家
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
况、消费者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意
思表示等情形，才能依法认定。

海口市龙华区某城市花园小区的一层
至三层为商业裙楼，上层为住宅。陈甲、陈
乙是商业裙楼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人，某甲公
司承租后，将一层至三层整体改造为“某某
丙”商场。

为进行外立面改造及装修，某甲公司
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出具了《关于某城市花

园建设工程外立面改造的函》，同意其改造
方案。

改造完成后，商场的外墙上安装了较多
的空调外机及油烟管道，西门出入口屋顶安
装了储水箱，七楼空中花园的“女儿墙”被加
高了约60厘米，加高处安装了“某某丙”三个
汉字的广告牌。

某城市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

业委会）认为，这些设施设备侵占了业主共有
部分，产生的噪声、废气严重影响业主生活，
广告牌和储水箱存在安全隐患，加高的“女儿
墙”妨碍了业主观景视野。业委会多次通过
12345平台进行投诉，后诉至海口市龙华区
人民法院，要求拆除空调外机、油烟管道、储
水箱、加高的墙体及广告牌，恢复原状，并赔
偿律师费2万元。

案情：小区商场改造，业主起诉要求“全拆”

离婚冷静期内
一方转移财产怎么办？

海口王女士咨询：我与丈夫申请离婚，处于30天“离婚冷静
期”内。近日，我发现他紧急出售其名下一辆婚后购买的小轿车，
并频繁从共同银行账户中大额取现。我担心他恶意转移夫妻共同
财产。请问，我能否在冷静期内采取法律措施阻止他？

解答：可以。离婚冷静期内婚姻关系尚未解除，一方转移夫妻共
同财产的行为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
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
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另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您应立即采取行动：第一，
收集丈夫转移财产的证据，如车辆出售合同、银行取现记录、聊天记录
等；第二，向法院提起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诉讼，同时申请财产保
全，请求查封车辆、冻结银行账户；第三，若最终离婚，根据民法典第一
千零九十二条，一方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时可以对其少分或不
分。切勿等到冷静期结束，以免财产被转移殆尽。

家庭主妇离婚可否主张经济补偿？
乐东高女士咨询：我结婚已8年，丈夫在外工作。我婚后辞去

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和年迈的公婆，现丈夫提出离婚。我同意离婚，
但认为自己多年无偿承担家庭劳务，离婚后缺乏经济来源。请问，
我作为家庭主妇，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吗？

解答：可以主张家务劳动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
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当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数额由法院综合考虑：家务劳动的时间、强
度、对家庭和配偶事业的贡献；配偶的经济收入、当地生活水平；夫
妻共同财产分割情况等。司法实践中，补偿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十万
元不等。您的维权建议：第一，收集您承担家务的证据，如长期无工
作记录、子女及老人照料的证明、丈夫工作稳定且收入较高的证据；
第二，在离婚诉讼中明确提出家务补偿请求，并列明计算依据（如当
地家政服务人员年薪×8年×一定比例）；第三，同时可主张离婚经
济帮助（若您离婚后生活困难，且配偶有负担能力）。建议委托律师
协助计算合理补偿数额。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时如何分割？
澄迈柯女士咨询：我与丈夫结婚后，丈夫将其婚前购买的一套

房产（无贷款）加上我的名字，产权登记为“共同共有”。现双方感
情破裂准备离婚，丈夫主张该房产是其婚前个人财产，加名系赠与
但未实际转移，要求房屋归他所有。请问，我能要求分割该房产的
一半份额吗？

解答：您有权要求分割该房产，但不一定能分得一半。婚前房
产婚后加名，法律上视为丈夫对您的赠与，且已完成不动产变更登
记，赠与行为已经生效，该房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
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
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法院在分割时会综合考虑：
加名的原因（如为维系婚姻、补偿女方付出）；婚姻存续年限；双方对
家庭的贡献；房产来源（男方婚前购买）等。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前
房产婚后加名、婚姻存续时间较短的，女方可能分得20%—40%的
份额；婚姻存续时间较长的，可能分得接近一半。您可向法院主张
分割，具体份额由法院裁量。

给彩礼后未办理结婚登记，
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吗？

三亚吴先生咨询：我与女方按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并共同生
活8个月，但未办理结婚登记。其间，我给了女方彩礼18万元。现
因性格不合分手，我要求女方全额返还彩礼。女方称“已共同生
活，且部分彩礼用于购置生活用品”，只愿返还5万元。请问，我能
否要求返还全部彩礼？

解答：您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但通常无法全额返还。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
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
虑共同生活时间、彩礼数额、是否孕育子女、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
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你们共同生活8个
月，彩礼18万元数额较高，且女方主张部分已用于共同生活开支（需
提供证据，如购置家具、家电等发票）。若无法证明彩礼已合理消
耗，法院通常判决返还60%至80%的彩礼。您的维权建议：第一，收
集给付彩礼的转账记录、收据、证人证言等；第二，要求女方提供彩
礼用于共同生活的证据；第三，若协商不成，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根
据公平原则酌情判决返还比例。未办理结婚登记是返还彩礼的法
定情形，但已共同生活的事实会相应扣减返还数额。

网购的宠物猫患病死亡
海口一消费者起诉索赔，法院判决实际销售者与店铺经营

者共同担责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敏 通讯员 龚健倩 李丽

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网购的宠物猫死亡引
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因卖家引导消费者脱离

平台进行场外交易，且交付的宠物猫短期内发病死亡，法院判决引
导场外交易的店铺经营者与实际销售者共同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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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小区的商场业主在改造商业裙楼时，在小区出入口及公共通道外墙上安装了空调外机、油
烟管道、储水箱，还将七楼空中花园的“女儿墙”加高 60 厘米并设置广告牌。小区住宅业主认为

这些设施侵占了共有部分，产生噪声、油烟、安全隐患，还影响观景视野，要求全部拆除。近日，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商场业主及使用人基于商业经营合理需要安装的设
施设备，在未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住宅业主应给予必要容忍，驳回业主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介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四条规定，业主基于对经营性用房专有部分
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无偿利用与其专
有部分相对应的外墙面等共有部分的，不应
认定为侵权。该案中，商业裙楼一层至三层
在规划时即为商业用途，安装空调外机、油
烟管道、招牌等设施，是商业经营所必需
的，属于“合理需要”的范畴。

陈积祯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相邻关系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商
业经营必然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只
要该影响未超过法定标准或合理限度，相邻
方就应给予必要的容忍。该案中，业委会主
张噪声、油烟、安全隐患等，但未能提供专
业检测报告等证据证明超出法定标准，因此
法院未予支持。

陈积祯提醒，主张侵权的一方负有举证
责任。如果业委会认为空调外机噪声超标，
应申请专业机构检测；认为油烟排放超标，

应提供检测报告；认为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应举证证明。仅凭主观感受或照片，不足
以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同时，政府规划、
施工许可主要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城市规
划、建筑安全等公共管理要求，与民事法律
所保护的相邻权并非同一范畴。取得行政
许可不代表不构成民事侵权，但可以作为
判断行为是否“合理”的重要参考。该案
中，法院并未仅因政府许可就驳回业委会
诉请，而是结合了实际影响、合理需要等多
重因素综合判断。

律师：商业与住宅相邻，合理需要应容忍

海口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裙楼
一层至三层在规划、设计、建设时的功能即
为商业，业主及使用人根据商业性质进行
外立面改造及装修，安装空调、油烟管道、
招牌等，系经营的必要且合理行为。相关
改造已取得政府部门审批，合法合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司法解释，
业主基于合理需要，无偿利用与其专有部
分相对应的外墙面等共有部分的，不应认
定为侵权。住宅业主对商业裙楼的通行、

通风、排水等，应给予基本便利和必要容
忍。

法院认为，业委会主张空调噪声超标、
油烟排放超标、储水箱及广告牌存在安全隐
患，但未能提供任何检测报告或有效证据。
关于“女儿墙”加高部分，政府部门已确认取
得了相应许可，未违规。空调外机、油烟管
道、储水箱均安装在商业用房的外墙上，系
商业经营的合理需要，业委会未能举证证明
噪声超标、油烟超标或存在安全隐患，不能

认定为侵权。“女儿墙”加高60厘米，主要作
用是安全防护，加高后安全性能增强，未对
其他业主权益造成实质性影响，且已取得许
可。七楼屋顶的“某某丙”广告牌，与住宅有
一定距离，对视野不存在明显遮挡，住宅业
主有适当容忍的义务。

最终，龙华法院判决驳回业委会的全部
诉讼请求。业委会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口中
院提起上诉。海口中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院：业委会未能举证证明侵权，商场行为合法合规


